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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
號
承辦人：輔導員 羅源祥
電話：05-3620123分機8501
電子信箱：l2o595259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立東石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4月18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特字第113009207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500000A_1130092070_ATTACH1.pdf、

376500000A_1130092070_ATTACH2.pdf、376500000A_1130092070_ATTACH3.odt、
376500000A_1130092070_ATTACH4.odt、376500000A_1130092070_ATTACH5.ods)

主旨：檢送大成文教基金會113年優秀獎學金辦法暨相關申請表

件各1份，請協助符合甄選標準的學生提出申請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大成文教基金會113年度優秀獎學金辦法(嘉義縣)辦

理。

二、申請對象：嘉義縣朴子市、鹿草鄉、義竹鄉及六腳鄉之國

小及國中113年度畢業班之學生。

三、甄選方式：大成文教基金會授權學校辦理甄選事宜，並依

下列標準及校內標準評定之。

(一)以畢業班學生入學至畢業前一學期學科領域總成績排序

甄選，不得有曠課紀錄及記過處分，成績相同者，以清

寒子弟優先。

(二)本獎學金不得與其他校內外同額以上獎學金重複領取。

四、請依本案辦理期程表辦理申請及核銷等事宜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30001968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04/18

■■■■■■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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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即日起至113年4月28日止，完成公告本案申請規定及受

理學生申請。

(二)113年5月12日前，將甄選學生資料(依核定名額提送)、

統一收據(抬頭：嘉義縣立東石國民中學)及結算明細表

各1份(寄)送至承辦學校-東石國中(61345嘉義縣朴子市

山通路6號)並於信封註明「大成文教基金會優秀獎學金

申請案」。

(三)於113年5月26日前至CMS填報系統(http://cmsform.cyc.

edu.tw；表單主題：大成文教基金會113年度優秀獎學金

受獎學生調查表)，填報貴校學生中英文名資料，俾利獎

狀製作事宜。

五、本案承辦學校承辦人-東石國中許組長，聯絡電話：05-

3792027分機213。

正本：嘉義縣立鹿草國民中學、嘉義縣立六嘉國民中學、嘉義縣立義竹國民中學、嘉義
縣立朴子國民中學、嘉義縣立東石國民中學、嘉義縣鹿草鄉鹿草國民小學、嘉義
縣鹿草鄉重寮國民小學、嘉義縣鹿草鄉下潭國民小學、嘉義縣鹿草鄉竹園國民小
學、嘉義縣鹿草鄉後塘國民小學、嘉義縣六腳鄉六腳國民小學、嘉義縣六腳鄉蒜
頭國民小學、嘉義縣六腳鄉六美國民小學、嘉義縣六腳鄉灣內國民小學、嘉義縣
六腳鄉更寮國民小學、嘉義縣六腳鄉北美國民小學、嘉義縣義竹鄉義竹國民小
學、嘉義縣義竹鄉光榮國民小學、嘉義縣義竹鄉過路國民小學、嘉義縣義竹鄉和
順國民小學、嘉義縣義竹鄉南興國民小學、嘉義縣朴子市朴子國民小學、嘉義縣
朴子市大同國民小學、嘉義縣朴子市雙溪國民小學、嘉義縣朴子市竹村國民小
學、嘉義縣朴子市松梅國民小學、嘉義縣朴子市大鄉國民小學、嘉義縣朴子市祥
和國民小學

副本：教育處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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